

关于征求《电解水制氢系统温度适应性测试方法》等3项团体标准意见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我会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，现已组织完成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状态等级分类评价要求》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理要求》《电解水制氢系统温度适应性测试方法》3项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，具体材料详见附件。按照《中国电子节能技术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现公开征求意见。
请有关单位于2026年3月5日前将《意见反馈表》以邮件形式反馈至联系人，逾期未复函，将按无异议处理。
杨清雨  13522352490    邮  箱：yjb@cbcu.com.cn
附件：1、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状态等级分类评价
要求》团体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2、 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状态等级分类评
价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3、 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
理要求》团体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4、 《电动自行车用蓄电池健康评估网点运营管

[bookmark: _GoBack]理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5、 《电解水制氢系统温度适应性测试方法》团
体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6、 《电解水制氢系统温度适应性测试方法》团
体标准编制说明（征求意见稿）
7、 意见反馈表

2026年2月6日
